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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 或“公司” ）于2022年4月14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7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问询函中的问题

进行认真核查，现回复内容如下：

问题1.�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余额15.24亿元，较期初增长18.66%，报告期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64.44万元，上年同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649.26万元。 你公司报告期内转回或转

销存货跌价准备241.59万元。

请你公司：

(一)�说明跌价准备转回涉及的存货类别或性质、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报告期转回的

具体原因，存在2020年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本报告期转回的，结合转回的确定依据及其

与计提时测算的差异，说明前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回复】

1、盾安环境存货明细情况

(1)�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30,425.95 259.89 30,166.06 23,753.62 528.89 23,224.73

在产品 24,263.90 24,263.90 16,633.64 16,633.64

产成品 96,978.56 4,546.73 92,431.83 87,433.54 4,458.92 82,974.62

委托加工物资 224.23 224.23 153.38 153.38

周转材料 556.02 4.03 551.99 500.18 500.18

合计 152,448.66 4,810.65 147,638.01 128,474.36 4,987.81 123,486.55

(2)� 2020年度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其他减少 期末数

原材料 661.49 329.20 461.80 528.89

产成品 14,276.04 1,320.06 10,083.61 1,053.57 4,458.92

合计 14,937.53 1,649.26 10,545.41 1,053.57 4,987.81

(3)� 2021年度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期末数

原材料 528.89 -42.18 226.81 259.89

产成品 4,458.92 102.60 14.78 4,546.73

周转材料 4.03 4.03

合计 4,987.81 64.45 241.59 4,810.65

(4)� 2021年末存货库龄

单位：万元

库龄 原材料 在产品 库存商品 周转材料 委托加工物资 合计

3个月内 27,377.42 23,883.66 89,012.37 472.62 224.23 140,970.30

3-6个月 1,513.85 380.24 1,550.61 83.40 3,528.10

6-9个月 717.50 1,223.09 1,940.59

9-12个月 234.44 350.17 584.61

12个月以上 582.74 4,842.32 5,425.06

合计 30,425.95 24,263.90 96,978.56 556.02 224.23 152,448.66

2、存货跌价准备确认依据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

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

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

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3、存货跌价变动原因

原材料存货跌价准备2021年度发生转回42.18万元， 系制冷设备产业期初已经计提跌

价准备的原材料于2021年末随可变现净值的增加， 转回未出售的部分的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转销226.81万元系子公司莱阳盾安供热有限公司(简称莱阳盾安)出售2020年已计提跌

价准备的原材料所致。

产成品2021年度计提102.60万元， 系对期末库龄较长的产成品 （主要为制冷配件产

业）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转销14.78万元系出售2020年已计提跌

价准备的产成品造成。

周转材料2021年度计提4.03万元，系对制冷配件产业无使用价值的包装物全额计提跌

价准备。

制冷设备产业定制化程度较高，基本采取以销定产生产模式；制冷配件产业根据订单

安排生产，淡季根据历史销售情况适量备货的生产模式。 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少部分备货原

材料存在库龄较长的情况，公司对该部分原材料于各报告期末根据相关产成品估计售价减

去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跌价准备。 后期，当公司接到对应产品订单后，根据产品订单的销售价格，重新

计算相应原材料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对于可变现价值回升的部分原材料原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予以转回。

综上，盾安环境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前期存货跌

价准备的计提合理。

(二)�结合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测算过程（包括存货类别、可变现净值及其确定的主

要方式和参数等），说明在存货增长的情况下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比例大幅下降的合理性，

说明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回复】

1、存货结构

盾安环境2021年12月31日存货主要为制冷配件产业和制冷设备产业的原材料、 在产

品、产成品等，存货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节能产业 制冷配件产业 制冷设备产业 合计

存货明细

原材料 26,051.69 4,374.26 30,425.95

在产品 22,788.42 1,475.49 24,263.91

产成品 4,463.29 88,868.18 3,647.09 96,978.56

委托加工物资 224.23 224.23

周转材料 548.06 7.97 556.03

账面余额 4,463.29 138,480.57 9,504.80 152,448.67

存货跌价准备

原材料 192.50 67.39 259.89

在产品

产成品 4,228.81 316.89 1.03 4,546.73

委托加工物资

周转材料 4.03 4.03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4,228.81 513.42 68.42 4,810.65

公司存货主要为制冷配件产业和制冷设备产业的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制冷配件产

业主要原材料为铜，制冷设备产业主要原材料为钢材。

2、分类说明

（1）节能产业

节能产业存货为定制化的闲置专用设备， 市场交易活跃度极低，2021年末公司根据市

场询价结果与账面金额的差额扣除预计交易费用、税费等计提跌价准备4,228.81万元。

（2）制冷配件产业

公司制冷配件产业主要原材料为铜，2021年度铜价格走势如下图

2021年铜材平均价格较2020年增加了39.77%。 制冷配件产业2021年度毛利率为

15.86%，扣除其销售费用和税金后有10.64%的利润空间，同时公司综合运用套期保值等工

具，降低材料价格波动风险。2021年12月31日，公司制冷配件产业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量，对少部分备货且库龄长的原材料、产成品及无价值的低值易耗品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513.42万元。

（3）制冷设备产业

公司制冷设备主要原材料钢材，2021年度钢材价格走势如下图

2021年钢材平均价格较2020年增加了4.69%， 制冷设备产业2021年度毛利率为

23.77%，扣除其销售费用和税金后有18.44%的利润空间，制冷设备产业生产部门根据营销

部门下发的生产计划，组装采用 JIT生产模式，有序地按客户的订单交期先后进行产品组

装，存货周转天数为32天，周转速度快，能够有效转移价格波动风险。2021年12月31日，公司

制冷设备产业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库龄长的原材料、产成品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68.42万元。

5、2021年度存货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增加金额

原材料 30,425.95 23,753.62 6,672.33

在产品 24,263.90 16,633.64 7,630.26

产成品 96,978.56 87,433.54 9,545.02

委托加工物资 224.23 153.38 70.85

周转材料 556.02 500.18 55.84

存货账面余额 152,448.66 128,474.36 23,974.30

存货跌价准备 4,810.65 4,987.81 -177.16

账面价值 147,638.01 123,486.55 24,151.46

2021年末较2020年末存货增加23,974.30万元， 主要系大宗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销售

增长备货量增加造成。 在销售模式上公司与主要客户形成框架协议，就主要产品的供求形

成年度意向；产品价格一般以市场基础原材料价格为基数加加工费的形式进行结算。 2021

年度存货周转天数为60天，存货周转较快，公司每月对库存进行分析，分析毁损、积压情况

并及时处理，期末存货质量较好，存在跌价迹象的存货极少。

综上，公司在存货增长的情况下计提跌价准备比例下降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计提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存货可变现净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

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复核管理层以前年度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预测和实际经营结果，评价管理层过往

预测的准确性；

(3)� 以抽样方式复核管理层对存货估计售价的预测，将估计售价与历史数据、期后情

况、市场信息等进行比较；

(4)�评价管理层对存货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估计的合理性；

(5)�测试管理层对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是否准确；

(6)�结合存货监盘，检查期末存货中是否存在库龄较长、型号陈旧、产量下降、生产成本

或售价波动、技术或市场需求变化等情形，评价管理层是否已合理估计可变现净值。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前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合理，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充

分、合理，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2.�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在投资收益中确认债务重组收益5,466.22万元。 请说

明债务重组的具体情况，包括相关债务形成原因与金额、债务重组过程与时间等，以及履行

相关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如适用），同时说明债务重组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和确认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债务重组具体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的债务重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重组方式 债务债权账面价值 债务重组相关损益

公司作为债务人 部分债务减免 13,226.60 5,493.60

公司作为债权人 部分债务减免 273.81 -27.38

合计 13,500.41 5,466.22

（1）公司作为债务人

公司作为债务人发生债务重组主要系莱阳盾安与江苏南通三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

通三建）、莱阳市华昊经贸有限公司、山东广帮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龙口市泰昌经贸有限公司等公司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债务重组协议，公司根据债

务重组协议内容确认债务重组收益5,493.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债务账面价值

(万元)

债务重组损益(万

元)

债务形成原因及时间 审议程序 信息披露

南通三建 10,517.87 6,021.32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供

热管网工程款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莱阳市华昊经贸有

限公司

1,170.54 396.27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供

热购买煤炭款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山东广帮建筑安装

有限公司

-361.17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供

热管网维修费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353.56 291.96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蒸

汽管网工程款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龙口市泰昌经贸有

限公司

1,303.28 279.12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供

热购买煤炭款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其他单位 -118.66 -1,133.9

2019年及以前节能产业供

热管网扩建工程款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合计 13,226.60 5,493.60

南通三建为莱阳盾安采暖配套设施的主要建设施工单位，双方就工程质量纠纷长期处

于诉讼状态， 南通三建2019年以工程款未支付为由将莱阳盾安起诉至杭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0年12月31日双方仍处于诉讼中，双方于2021年2月10日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及清偿协

议书》， 约定支付双方和解款项后， 南通三建同意放弃剩余款项并不再追索。 莱阳盾安于

2021年度实际执行完毕时确认了6,021.32万元的债务重组收益。

山东广帮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其他单位债务重组损益为负数，系莱阳盾安有效资产出

售后拟准备整体注销清算，为了配合莱阳盾安处置遗留债权等事项，产生的新增费用及相

关债务在本报告期债务重组时一并处理。

2、公司作为债权人

为了加速回款， 本期公司将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中273.81万元款项与客户签订了和解协

议，确认债务重组损失27.3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债权账面价值(万

元)

债务重组损益(万

元)

债务形成原因及时间 审议程序 信息披露

上海申龙客车有

限公司

273.81 -27.38 2019年产品销售

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

不适用

合计 273.81 -27.38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 了解与债务重组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得到执

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查询公开披露信息，获取莱阳盾安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债务重组合同及其他文件，计

算债务重组金额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取得莱阳盾安与相关单位的诉讼文件、债务重组协议，判断债务重组是否属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 取得资产转让相关银行入账凭证、会议等相关资料，检查资产出售合同的执行情

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盾安环境债务重组的计算过程正确，确认依据充分，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题3.�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款项融资账面余额13.98亿元，期末已背书或贴现且在

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期末终止确认金额10.39亿元、应收账款期末终止确认

金额12.43亿元。 你公司称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商业银行，由于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信

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不获支付的可能性较低，故公司将已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予

以终止确认。 但如果该等票据到期不获支付，依据《票据法》之规定，公司仍将对持票人承

担连带责任。

请你公司：

（1）说明报告期应收款项融资的具体内容及产生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应收款项融资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的依据。

【回复】

公司2021年12月31日应收款项融资金额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累计确认的

信用减值准备

银行承兑汇票 56,267.63

应收账款 83,592.82 4,399.62

合计 139,860.45 4,399.62

公司2021年度信用减值准备变动情况：单位：万元

项 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应收账款组合 2,954.28 1,445.34 4,399.62

合 计 2,954.28 1,445.34 4,399.62

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核算管理层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

目标的金融资产。 银行承兑汇票主要系用于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应收账款主要系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美的集团）的美易单、格力电器的格力融单供应链金融凭据

方式回款的金融资产。 格力融单系格力电器及下属公司通过与供应商或其他企业签订《融

单用户服务协议》、美易单系美的集团下属公司通过与供应商或其他企业签订《美易单开

立业务协议》后，作为应收账款债权确认凭证支付给交易对手，到期后由开单企业支付款

项，开立后一般6个月到期，期间由格力电器、美的集团提供款项担保。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管理金融资

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该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

为目标，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按照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等。

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核算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的确认依据，主要基于公司管理层对持有金融资产业

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相

关规定，于资产负债日确认为应收款项融资。 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将以收取

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计入应收款项融资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信用减值准备按照银行承兑汇票组合和应收账款组合计提，对银行

承兑汇票组合根据历史经验不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对风险极小的应收账款组合参照应收账

款-账龄组合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2021年末按照企业会计政策的规应计提收款项融资信用

减值准备1,445.34万元。

(2)�列示说明应收款项融资中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的背书和贴现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交易背景、交易方式、交易对手方名称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资产账面余额及已计提减值准

备等，并进一步说明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过程及确认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

【回复】

盾安环境2021年度应收款项融资中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的背书情况：

交易背景 交易方式 交易对手方名称 关联关系 金额（万元）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 否 4,684.4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 否 4,493.1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 否 4,369.2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 否 3,135.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 否 2,792.1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 否 2,634.9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 否 2,123.9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 否 1,880.5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 否 1,796.8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 否 1,713.7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 合并外关联方 1,664.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 否 1,444.5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 否 1,438.9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 否 1,392.5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5 否 1,340.4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6 否 1,320.8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7 否 1,185.4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8 否 1,085.5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9 否 1,041.6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0 否 1,035.4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1 否 1,008.4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2 否 882.6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3 否 838.2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4 否 827.4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5 否 812.5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6 否 781.4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7 否 732.2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8 否 722.4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29 否 698.1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0 合并外关联方 657.6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1 否 625.7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2 否 587.6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3 否 527.7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4 否 445.0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5 否 444.2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6 否 431.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7 否 423.2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8 否 414.7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39 否 405.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0 否 398.2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1 否 389.9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2 否 380.2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3 否 361.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4 否 355.2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5 否 351.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6 否 331.6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7 否 320.4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8 否 317.8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49 否 308.7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0 否 303.1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1 否 297.5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2 否 287.4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3 否 282.2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4 否 280.5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5 否 268.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6 否 257.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7 否 244.4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8 否 241.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59 否 226.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0 否 215.6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1 否 212.2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2 否 193.4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3 否 190.3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4 否 181.5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5 否 176.4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6 否 164.5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7 否 161.2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8 否 161.1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69 否 156.3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0 否 150.1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1 否 149.0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2 否 139.9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3 否 138.7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4 否 138.4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5 否 136.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6 否 127.7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7 否 127.5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8 否 124.9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79 否 114.0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0 否 108.3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1 否 104.7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2 否 104.1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3 否 99.2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4 否 93.3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5 否 91.6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6 否 89.1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7 否 87.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8 否 86.5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89 否 85.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0 否 80.2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1 否 79.5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2 否 74.7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3 否 74.1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4 否 72.9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5 否 69.0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6 否 68.4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7 否 65.2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8 否 64.0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99 否 63.2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0 否 62.9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1 否 61.2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2 否 61.2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3 否 60.6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4 否 58.9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5 否 57.7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6 否 57.0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7 否 55.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8 否 55.3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09 否 55.2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0 否 53.3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1 否 52.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2 否 51.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3 否 50.1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4 否 48.3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5 否 48.2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6 否 46.7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7 否 46.0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8 否 45.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19 否 43.8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0 否 40.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1 否 36.7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2 否 35.5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3 否 31.9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4 否 24.3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5 否 24.3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6 否 22.9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7 否 22.18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8 否 22.0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29 否 21.7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0 否 21.2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1 否 20.8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2 否 17.20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3 否 14.8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4 否 14.77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5 否 14.75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6 否 12.2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7 否 11.2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8 否 7.16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39 否 6.6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0 否 6.5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1 否 6.43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2 否 3.54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3 否 2.09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4 否 1.61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5 否 1.42

采购原材料 背书转让支付货款 供应商146 否 0.09

合计 67,384.51

盾安环境2021年度应收款项融资中终止确认的贴现情况：

交易背景 交易方式 交易对手方名称 关联关系 金额（万元）

融资贴现 贴现转让 天津美的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否 28,110.25

融资贴现 贴现转让 重庆美的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否 19,061.32

融资贴现 贴现转让 珠海横琴格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合并外关联方 6,907.21

融资贴现 贴现转让 美的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否 2,857.00

合计 56,935.79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五条规定：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

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一）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二）该金融资产

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准则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六条规定：金融资产转移，包括下列

两种情形：（一）企业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转移给其他方；（二）企业保留了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但承担了将收取的该现金流量支付给一个或多个最终

收款方的合同义务，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企业只有从该金融资产收到对等的现金流量

时，才有义务将其支付给最终收款方。 企业提供短期垫付款，但有权全额收回该垫付款并按

照市场利率计收利息的，视同满足本条件；2、转让合同规定禁止企业出售或抵押该金融资

产，但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向最终收款方支付现金流量义务的保证；3、企业有义务将代表最

终收款方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及时划转给最终收款方，且无重大延误。 企业无权将该现金

流量进行再投资，但在收款日和最终收款方要求的划转日之间的短暂结算期内，将所收到

的现金流量进行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投资，并且按照合同约定将此类投资的收益支付给最终

收款方的，视同满足本条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七条规定：企业在发生金融资产转

移时， 应当评估其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的程度， 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

（一）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

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二） 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三）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

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即除本条（一）、（二）之外的其他情形），应

当根据其是否保留了对金融资产的控制，分别下列情形处理：1、企业未保留对该金融资产

控制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

或负债；2、企业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应当按照其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

继续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相关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九条规定：企业在判断是否保留了

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时，应当根据转入方是否具有出售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而

确定。 转入方能够单方面将被转移金融资产整体出售给不相关的第三方，且没有额外条件

对此项出售加以限制的，表明转入方有出售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从而表明企业未

保留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在其他情形下，表明企业保留了对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

盾安环境应收款项融资中应收账款核算美的集团的美易单和格力电器的格力融单供

应链金融凭据方式回款的金融资产，在供应链金融凭证背书或贴现时转移了对金融资产的

所有控制权，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为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回购业务。

综上所述，公司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的背书和贴现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规定的终止确认条件，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列示说明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和贴现情况，包括承兑银行、是否到期、是

否附追索权等，贴现的财务费用以及相关会计处理，并进一步说明报告期对背书或贴现票

据终止确认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回复】

盾安环境2021年度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贴现情况：

背书/贴现 是否到期 是否附追索权

贴现的财务费用（万

元）

金额（万元）

背书 是 是 140,414.74

背书 否 是 86,805.05

小计 227,219.79

贴现 是 否 232.35 19,752.43

贴现 否 否 217.07 17,124.64

小计 449.42 36,877.07

2021年度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情况：

承兑银行 是否到期 是否附追索权 金额（万元）

美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是 是 18,831.6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268.32

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是 是 8,937.05

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7,746.2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665.1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432.73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6,159.0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280.2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894.7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520.9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308.34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3,945.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566.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556.6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414.21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是 是 2,168.63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2,028.5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982.01

友利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898.8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621.1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420.01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1,402.74

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是 是 1,357.4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01.67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1,261.1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87.77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48.04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36.3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70.00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94.41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83.1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42.18

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2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00.8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71.96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71.83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11.10

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43.89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57.91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30.00

辽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15.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14.28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68.40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40.04

三菱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439.29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18.08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90.55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87.76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74.65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60.67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47.98

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00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67.9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64.66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58.30

阜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50.00

安徽和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43.9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33.24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30.00

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25.00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10.31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8.00

上饶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99.94

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91.20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80.00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64.00

浙江嵊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6.13

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5.03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0.00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0.00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0.0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45.0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42.37

深圳福田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6.6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0.00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5.49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0.00

农商银行 是 是 112.66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0.00

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0.00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0.00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6.00

安徽繁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宁波镇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0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0.00

自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90.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8.00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4.09

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3.27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9.00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73.70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3.00

新疆汇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1.00

威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7.00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6.65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5.00

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50.32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0

温州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0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8.48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7.08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5.52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4.00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2.00

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0.0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9.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8.60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6.80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0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0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0

浙江桐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0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7.30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6.00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5.00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3.17

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3.00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1.37

湖北罗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77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山西怀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浙江诸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0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9.00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8.04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6.00

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10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03

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5.00

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00

浙江平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3.00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00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1.38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89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广州白云民泰村镇银行 是 是 10.00

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江苏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六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山东晨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桐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0.00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00

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8.00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6.00

安徽太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64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是 是 5.30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5.00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4.00

浙江三门银座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13

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3.00

江苏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2.00

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是 1.23

到期小计 140,414.7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5,028.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4,748.5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4,560.4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4,224.44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否 是 3,933.2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3,763.6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3,384.30

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否 是 3,255.0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3,227.3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2,842.33

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否 是 2,777.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2,610.9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2,496.51

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否 是 2,256.6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2,144.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2,033.2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899.7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898.95

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否 是 1,421.3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354.6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282.4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173.42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161.5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060.00

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1,000.00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985.00

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否 是 9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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